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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已将其对公告清单中所列主体享有的债权（包括本金及相应利息和费用）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特公告通知借款人（主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
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4月17日
联系人：陈发加 联系电话：0571-85773698
公告清单

注：相应利息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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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债务人名称

余姚市长兴建材有限公司

余姚市长兴建材有限公司

余姚市长兴建材有限公司

余姚市长兴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

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

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

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

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金龙铜铝管制造公司

慈溪市金龙铜铝管制造公司

慈溪市金龙铜铝管制造公司

慈溪市金龙铜铝管制造公司

慈溪市金龙铜铝管制造公司

慈溪市金龙铜铝管制造公司

慈溪市金龙铜铝管制造公司

慈溪市金龙铜铝管制造公司

慈溪市金龙铜铝管制造公司

慈溪市宏盛化纤有限公司

慈溪市宏盛化纤有限公司

慈溪市宏盛化纤有限公司

慈溪市宏盛化纤有限公司

慈溪市宏盛化纤有限公司

慈溪市宏盛化纤有限公司

宁波长恒塑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长恒塑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长恒塑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长恒塑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长恒塑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欣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欣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欣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欣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欣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大世界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舜佳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舜佳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舜佳电子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0106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600号

（20106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605号

（20106000）浙商商贴字（2014）第00634号

（20106000）浙商商贴字（2014）第00832号

(20106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917号

（20106000）浙商银商融字（2015）第00071号

（20106000）浙商银商融字（2015）第00328号

（20106000）浙商银承字（2014）第00935号

（20106000）浙商银承字（2015）第00225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1277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1291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211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530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603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678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697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647号

（20103000）浙商银承字（2015）第00216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889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171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172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179号

（201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181号

（20103000）浙商银承字（2014）第01273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689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692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699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700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717号

（20101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344号

（20101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343号

（20101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342号

（20101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341号

（20101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076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656号

（20100000）浙商商贴字（2013）第00251号

（20100000）浙商商贴字（2013）第00416号

（20100000）浙商商贴字（2013）第00620号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余姚市万兴金属板材有限公司、余姚市中塑国际大厦经营有限公司、周桂芳、吴乐娃

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宁波大桥化工有限公司、苏一清。共同还款承诺人：宁波宝驹动力科技
有限公司、宁波光大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欧哈希化工有限公司、宁波晟海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晟
隆海车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金龙铜铝管制造公司、杨建国、董秀红

慈溪市成沅化纤有限公司、慈溪市长城电子电器有限公司、胡法年、阮益青。共同还款承诺人：慈
溪市成沅化纤有限公司

宁波连晓日用品有限公司、宁波欧威特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屠狄龙、宋林琴。共同还款承诺人：宁
波连晓日用品有限公司、宁波东方恒业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欣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宁波欧美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奉化市兴明德液压气动有限公司、
竺宏周、邬志昂、江亚儿、董筱萍。共同还款承诺人：宁波欧美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怡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瑞达国际经贸有限公司、陈正光、章锦绿。共同还款承诺人：宁波万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华能（宁波）制衣有限公司、余姚柏斯奇模具制造有限公司、李炳芳、徐卫林。对中国电信集团公
司、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通信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5家集团公司及下属各分公司的应收账款（包括未来应收账款）质押。共同还款承
诺人：华能（宁波）制衣有限公司

授信经办机构

余姚支行

余姚支行

余姚支行

余姚支行

余姚支行

余姚支行

余姚支行

余姚支行

余姚支行

慈溪支行

慈溪支行

慈溪支行

慈溪支行

慈溪支行

慈溪支行

慈溪支行

慈溪支行

慈溪支行

慈溪支行

慈溪支行

慈溪支行

慈溪支行

慈溪支行

慈溪支行

海曙支行

海曙支行

海曙支行

海曙支行

海曙支行

鄞州支行

鄞州支行

鄞州支行

鄞州支行

鄞州支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宁波分行

截至2015年11月20日债权本金原币余额

29999808.33

7000000.00

24686866.67

18000000.00

1979000.00

USD511072.37

USD290000.00

4966591.75

3021000.00

4000000.00

8000000.00

3000000.00

4000000.00

5500000.00

6000000.00

1500000.00

395747.63

1391112.83

3470000.00

403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2490321.53

4996568.75

5000000.00

4000000.00

1000000.00

5000000.00

9900000

7100000

7000000

410504.37

10000000

44910000.00

3999916.95

4000000.00

4000000.00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法院公告
2018年4月17日

（2017）浙0108民催31号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50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3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出票人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
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50、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3 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32号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51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3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出票人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
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51、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3 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33号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52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3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出票人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
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52、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3 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34号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53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3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出票人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
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53、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3 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35号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54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3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出票人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
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54、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3 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36号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55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3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出票人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
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55、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3 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37号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56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3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出票人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
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56、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3 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38号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57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出票人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
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57、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5 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39号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58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出票人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
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58、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5 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40号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59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出票人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
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59、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5 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41号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60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出票人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
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60、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5 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42号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63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81000 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年9月1日，出票人为
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
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63、票面金额为人民
币 81000 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
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
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43号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62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出票人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疆回水环
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62、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5 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44号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63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81000 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出票人
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疆回
水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63、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5 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45号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64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8000 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出票人
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疆回
水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4952364、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28000 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
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46号

本院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
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杭 州 银 行 科 技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
44952365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600 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 日，出票人
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新疆回
水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
年 4 月 11 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为31300051 44952365、票面金额为
人民币 100600 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 100 元、
公告费人民币 650 元，由申请人杭州回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10号

陈翼锞：本院受理原告高原与被告陈翼锞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外网告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下午 15 时整在本
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700号

朱平湖：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飞驰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与被告朱平湖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
年7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3185号

姜红峰：本院受理原告艾晓旦与被告姜红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0191民初3185号民事判决书、缴费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缴费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512号

李友听、楼海仙：本院受理原告王凤仙诉被告
李友听、楼海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
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7 月 9 日 14 时 00 分在
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